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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會於2009年10月27日舉行了第四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批准了本公告所載的持

續關連交易、就該等交易訂立關連交易框架協議之條款以及相關的年度交易金額上

限。本公司將遵照香港上市規則，就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其截至2010年、2011年和

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相關年度交易金額上限，尋求獨立股東批准。

獨立董事委員會已成立並將向獨立股東就下列事項發表意見：(i)就該等交易訂立的非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關連交易框架協議之條款；及(ii)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截至2010

年、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相關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三菱日聯證券（香港）資本有限公司已獲延聘為獨立財務顧問，將就非豁免持續關連交

易及其相關擬議年度交易金額上限對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按照正常商業

條款在一般及日常業務中訂立，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向H股股東及本公司內資股股東寄發一份通

函，其中列明持續關連交易及



1. 引言

董事會於2009年10月27日舉行了第四屆董事會第



深圳興飛與睿德自2009年7月開始進行交易，有關交易是符合最低豁免規定的交

易，可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3(3)條所列的申報、公告和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隨著深圳興飛購買手機電池及充電器的訂單增加，本公司估計截至

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交易金額上限將超出上述最低豁免規定，並須遵守香

港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可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於本公告日期，睿德與與



2.2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會於2009年10月27日舉行了會議，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批准了中舉�



下表列明了中興



上文所述的預計數字乃參照以下各項予以釐定： 向中興新及其子公司採購原

料及組件進行的歷史交易及歷史交易金額；本集團日後的業務發展；本集團對

其產能的增長預期；及本集團向中興新及其子公司採購原料及組件的整體需求

的預測。未來估計交易金額與過去數據比較有所增加，因為本公司估計，在國

內外市場需求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無線電信產品的需求將會繼續增加。

未來估計交易金額與過去數據比較有所增加，因為本公司估計，在國內外市場

需求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無線電信產品（包括手機及相關產品）的需求將會繼續

增加。

3. 董事會批准與獨立股東批准

於2009年10月27日舉行的第四屆董事會第三十次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批准本公告

所載的持續關連交易、就該等交易訂立關連交易框架協議之條款以及截至2010年、

2011年和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相關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副董事長謝偉良先生、董事張俊超先生、董事董聯波先生、董事史立榮先生因分別

為關連人士中興新的董事、副董事長、董事及董事，均迴避參與對非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進行的表決。

在本次董事會會議前，本公司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對所有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進行了

事前審閱，同意將上述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提交公司本次董事會審議，並對上述關連

交易框架協議（包括毋須獨立股東批准的交易）發表獨立意見如下：

該等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所定的定價基準及其他條款符合法律法規要求及市場原則，

未損害公司及股東的利益。

董事（就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而言，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在接獲獨立財務顧

問建議後，將表達意見）認為，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條款、持續關連交易以及各項持續

關連交易有關年度交易金額上限都是在本公司日常業務中，按照正常商業條款簽

訂，該等交易的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就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而言，本公司將尋求獨立股東批准就該等交易訂立關連交易

框架協議的條款及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截至2010年、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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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有關交易金額上限。中興新為在上述交易中擁有權益的股東，將會在臨時股東

大會上迴避表決。此外，本公司同時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中有關持續關連交易

的規定。

獨立董事委員會已成立並將向獨立股東就下列事項發表意見：(i)就該等交易訂立的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關連交易框架協議之條款；及(ii)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截至

2010年、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擬議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三菱日聯證券（香港）資本有限公司已獲延聘為獨立財務顧問，將就非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及其相關年度交易金額上限對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按照正常商業

條款在一般及日常業務中訂立，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4. 寄發股東通函

本公司將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儘快向H股股東寄發一份通函，其中列明以下信

息，並同時向本公司內資股股東發表一份通告：

. 持續關連交易的有關信息；

. 有關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 獨立財務顧問函件；

. 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意見書；以及

. 召開本公司臨時股東大失



6.2 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的意見（誠如本公告第3節所述）；及

6.3 持續關連交易框架協議。

7. 定義

本公告內，除另有指明者外，否則以下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長飛」 指 深圳市長飛投資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

公司，本公司持有其51%股權

「本公司」 指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

股份分別在香港聯交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交易框架協議」 指 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各框架協議

「持續關連交易」 指 本公告所載的持續關連交易

「豁免股東批准的

持續關連交易」

指 本公告第2.1段所載，根據香港上巿規則獲豁免遵守獨

立股東批准規定但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的持續關連

交易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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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新」 指 深圳市中興新通訊設備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有限公司

「中興康訊」 指 深圳市中興康訊電子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侯為貴

董事長

中國深圳

2009年10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殷一民、史立榮及何士友；六位非執

行董事：侯為貴、王宗銀、謝偉良、張俊超、李居平及董聯波；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糜正琨、李勁、曲曉輝、魏煒、陳乃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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